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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總

務

處

各項稅費款之扣繳作

業
出納管理業務

未依規定扣繳各項稅費導致逾期未繳納，有滯納金的繳納問題及違反所得

稅扣繳義務。

1.出納管理手冊

2.所得稅法

3.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

4.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

5.新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

6.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實施市庫轉

帳繳納費款作業要點

2 3 6 高度風險 是

11

總

務

處

決標（準用最有利標

評選優勝廠商）
採購業務

依本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第1項規定，就個案敘明符合本法第22條第1項

第9款或第10款之情形，並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。

一、 政府採購法第22條、第28條、第52條

至第54條、第56條、第57條、第61條、第

94條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3條之1、第

54條、第66條至第68條、第73條、第76條

至第78條。

二、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

法、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

法、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

法、機關辦理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

法、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、採購評選委員會

組織準則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。

三、 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、採購評

選委員會委員須知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

名單保密措施一覽表。

3 2 6 高度風險 是

15

會

計

室

基金預算-附屬單位預

算辦理併年度決算作

業

主計業務

1.因實際需要，須超出法定預算員額用人者或傷病醫藥費、文康活動費等

訂有統一標準之預算項目，須調整標準者或出國、研究發展、約聘（僱）

及臨時人員計畫，其原核定計畫須修正或辦理新增者等應專案報經主管機

關核准後始得辦理，如未依規定辦理，將受審計處及相關單位糾正。

2.年度預算執行期間，確為業務增減需要，隨同調整後併入決算案，應注

意各該基金之財源，如未依規定辦理，將受審計處及相關單位糾正。

1.預算法第87條

2.直轄市及縣(市)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

3.新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

3 3 9 高度風險 是

17

會

計

室

基金預算-附屬單位預

算辦理預算保留作業
主計業務

1.會計年度終了，尚有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，未依期限報

經教育局核定；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致經費尚未支用，基於政府誠信原則，

需繼續辦理完成，如重新編列預算緩不濟急且下年度預算無法調整支應，

應提本府專案會議審查者，未於前限內提送教育局彙辦，將會影響預算之

繼續執行。

2.教育局補助案件未能於會計年度終了前辦理完竣須辦理保留者，未於期

限內檢齊相關文件報局彙辦致經費未辦理保留，將會影響該案件之執行。

1.預算法第67條、第76條及第90條

2.決算法第7條

3.直轄市及縣(市)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

3 4 12 高度風險 是

20

學

務

處

重大校安事件通報 各處室個別性業務

1.學校發生重大校安事件(含重大傷亡、校園霸凌、藥物濫用等)，遭新聞

媒體負面報導。

2.學校處理校安事件不當，遭民眾陳情。

教育部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

點」、「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點」。 2 3 6 高度風險 是

23

教

務

處

特殊生及一般生輔導

轉銜及轉科作業
註冊、特教組業務

1.未妥善訂定校內轉科、轉校輔導安置流程及辦法，致產生學生及家長不

滿

2.雖成立審查委員會，但審查及處理作業過程不公或不嚴謹易造成家長抗

議。

1.校內學生轉科實施要點

2.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

3.高級中等及五專一年級申請適科及適性

轉學實施要點

2 3 6 高度風險 是

風險評量
風

險

等

級

是否需

訂定內

控

新北市立淡水商工職業學校

項

次

承

辦

科

室

作業流程名稱 作業規範類別 風險情境（簡述風險事件及其影響）
可能影響之施政項目/方案/計畫/

相關法規



31

學

務

處

學校午餐管理 各校共通性

1.學校組成午餐督導委員會未定期召開督導會議。

2.學校午餐委外辦理之採購，未採公開評選方式辦理，邀請對象未依規定

組成。

3.廠商供應的菜量不足分配不均。

4.廠商供應的食物太鹹，油炸物過多而影響學生健康。

5.廠商供應的食物中夾雜異物，如:塑膠片、石頭、頭髮、菜蟲...等，未

加強改善而引起學生及家長不滿。

6.學校未依實際情況缺失扣點。

7.廠商食材及油品、半食等發生重大食安事件隱匿不報。

 

3 2 6 高度風險 是

37

輔

導

室

校園懷孕事件輔導與

處理作業
輔導單位

1.未訂定校園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作業計畫，對於懷孕學生歧視，亦沒有

提供相關協助，導致學生身心受傷。

2.負責通報單位未能依法進行通報，違反法規。

3.接獲學生懷孕事件消息之教師，未能適時通知相關負責單位，學校各處

室相關資源未及時提供懷孕學生協助。

4.相關人員未守保密原則，導致懷孕學生倍感他人眼光之壓力。

5.未召開個案會議，各處室負責人員不清楚自己該負責業務內容，延遲或

沒有協助學生。

6.各處室相關人員未能確實執行輔導計畫，未能即時提供懷孕學生協助。

7.導師、家長、輔導人員未能充分溝通合作，導致懷孕學生對未來茫然或

自持己見，無法對未來做適合自己的決定。

8.輔導人員專業能力不足，也沒尋求相關校內外資源，導致學生緊張焦

慮、害怕面對師長或同儕，對於後續生活無所適從。

9.懷孕學生產後之追蹤輔導未能落實，致學生身心俱疲且生活失序。

1.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輔導辦法

2.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

3.性別平等教育法

4.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細則

3 2 6 高度風險 是

38

輔

導

室

學生自我傷害輔導與

處理作業
輔導單位

1.未訂定學生自我傷害輔導與處理作業計畫，對於學生自我傷害行為漠視

，錯失協助學生時機。

2.負責通報單位未能依法進行通報，違反上級規定。

3.同儕或教師辨識自傷學生警覺心或能力不足，未能適時通知相關負責單

位，學校相關處室之資源未即時提供自傷學生協助。

4.各處室負責人員不清楚自己該負責業務內容，延遲或沒有協助學生。

5.相關人員未守保密原則，導致自傷學生倍感他人眼光之壓力。

6.輔導人員專業能力不足，也沒尋求相關校內外資源，導致學生自傷情形

繼續發生。

7.輔導人員無法辨識學生困境，適時轉介醫療、社工或諮商專業人員，錯

失其他專業人員介入最佳時機。

8.『校園危機處理小組.』未能啟動處理機制，對於學生自殺身亡事件未

建立處置作業流程，校內各單位危機處理能力不足，導致媒體不實報導傷

害學校及學生形象，家長對學校不諒解。

9.輔導單位未進行安心宣導、安心座談及後續哀傷輔導，導致身亡者教師

同學朋友引發壓力後心理創傷。

10.輔導人員沒有繼續追蹤輔導，導致個案再次陷入同樣困境。

1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輔導辦法

2.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

3.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

4 3 12 高度風險 是

39

輔

導

室

校園霸凌個案輔導與

處理作業
輔導單位

1.未訂定校園霸凌事件輔導與處理作業計畫，沒有針對此類學生進行協助

，對於學生校園霸凌行為漠視，導致校園內或班級欺壓行為蔓延，被霸凌

者身心受傷。

2.負責通報單位未能依法進行通報，違反上級規定。

3.同儕或教師辨識校園霸凌事件警覺心或能力不足，未能適時通知相關負

責單位，學校相關處室之資源未即時提供被霸凌學生協助。

4.各處室負責人員不清楚自己該負責業務內容，延遲或沒有協助學生。

5.相關人員未遵守保密原則，導致霸凌事件當事人倍感他人眼光之壓力。

6.導師班級經營或輔導人員專業能力不足，也沒尋求相關校內外資源，導

致霸凌事件情形繼續發生或惡化。

7.輔導人員沒有繼續追蹤輔導，導致個案再次陷入同樣困境。

1.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

2.校園霸凌防治準則

3.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

3 3 9 高度風險 是



40

輔

導

室

家庭暴力事件輔導與

處理作業
輔導單位

1.未訂定高風險家庭處遇計畫或家庭暴力事件輔導與處理作業計畫，對於

遭受家庭暴力學生或目睹家庭暴力學生漠視，學生導致身心受傷。

2.負責通報單位未能依法進行通報，違反法規。

3.教師辨識高風險家庭或家庭暴力事件警覺心或能力不足，未能適時通知

相關負責單位，學校相關處室之資源未及時提供學生協助。

4.各處室負責人員不清楚自己該負責業務內容，延遲或沒有協助學生。

5.相關人員未遵守保密原則，導致學生倍感他人眼光之壓力。

6.導師或輔導人員專業能力不足，也沒尋求相關校內外資源，適時轉介醫

療、社工或諮商專業人員，導致家暴事件情形繼續發生或惡化。

7.輔導人員與社政單位聯繫不足，無法提供學生適時協助，導致家暴繼續

發生。

8.輔導人員沒有繼續追蹤輔導，導致個案再次陷入同樣困境。

1.家庭暴力防治法

2.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

3.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

3 2 6 高度風險 是

49

實

習

業

務

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

理
實習業務

實習設備因老舊、保養不良或學生不當使用，致使學生受傷。

實習場所設施、設備需於學期中維護或更新，更換期間達1個月以上者。

影響多個班級之實習實作課程。

1.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

2.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

點

3.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

3 2 6 高度風險 是

52
實

習

業

務

技能檢定暨各項學生

代收費用
檢定業務

各項檢定業務團體報名收費，班級幹部收費不符或遺失等情事，造成學生

家長抗議或訴諸媒體。

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

3 2 6 高度風險 是

53

教

務

處

各項升學輔導報名作

業
註冊組、教學組業務

1.族語、英語等認證，可資影響學生升學權利之證明，未明確告知學生。

2.繁星甄選、技優保送等成績核算作業未致嚴謹，造成學生抗議

3.相關升學資訊未充分告知學生以致影響學生權利

1.大學及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

入學招生簡章要點。

2.大學考試及四技二專入學分發招生簡章
3 2 6 高度風險 是


